附件3
    澧县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筹集流程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筹集是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的重要保障，为进一步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筹集工作，特制定本工作流程。

一、资金筹集的基本原则
坚持“谁征地、谁负责，应收尽收、先保后征，以支定收、收支平衡、不留缺口”的原则。

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来源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主要来源于用地单位缴纳、政府补贴和集体补助。

（一）用地单位缴纳。用地单位征收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将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列入工程概算，计入用地成本，足额安排社会保障费用，不得减免和缓缴。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标准，随着征地补偿标准和全省职工平均工资标准调整而适时调整。

（二）政府划拨。根据土地出让收入情况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的实际需要，提取一定比例的土地出让收入用于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

（三）集体补助。一次性提取10%的征地补偿费用于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

（四）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的利息收入。
三、规范资金筹集

（一）用地单位缴纳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

1.县自然资源局核定用地单位拟征地面积及用地性质等；

2.县人社局按照规定核定应缴的社会保障费;

3.用地单位足额缴纳社会保障费到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财政专户；

4.县人社局凭用地单位足额缴费至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财政专户的到帐证明出具审核意见；

5.用地单位凭审核意见和缴费到帐证明办理用地审批手续。

（二）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的提取

1.土地出让收入征收部门按职责征收土地出让收入；

2.土地出让收入征收部门及时将土地出让收入划入国库；

3.县财政局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到达国库次月的前5个工作日内，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中计提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划入财政专户。

（三）征地补偿款集体补助部分的提取

1.征地拆迁补偿实施部门与村（社区）组签订土地补偿协议；

2.征地拆迁补偿实施部门在划拨征地补偿费时提前提取10%用于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

3.自发布征收土地公告后3个月内划拨到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财政专户。

上述资金到达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财政专户后，再及时划拨至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进行社保补贴发放。

以上资金来源仍不足以支付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支出的，由县人民政府予以解决。

附件：澧县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筹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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